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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封市人民政府文件

登政〔2011〕7号

登封市人民政府
关于建立提升旅游形象长效查处机制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各部

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旅游服务质量，全面提升旅游整体形象和

游客满意度，根据《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登封市

提升旅游形象的监督及责任落实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登办〔2010〕

5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就建立提升

旅游形象长效查处机制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长效组织机构

市政府成立由市长任组长，市政府分管成员单位的副市长、

市长助理、市政府党组成员以及嵩管委相关副主任任副组长，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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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、督查、法制、监察、旅游、公安、工商、物价、交通、质监、

住建、爱卫、市场发展、文广新、卫生、安监、水务、文物、宗

教、文明办、武管中心、信息中心等相关单位和告成、宣化、颍

阳、唐庄、少林、嵩阳、中岳等相关乡（镇）区、办行政正职为

成员的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市旅游局，

旅游局局长兼办公室主任。各相关单位和乡（镇）区、办也要成

立由行政正职任组长、主管副职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，共同推动

此项工作开展。若人事变动，领导机构人员、职责自动接替。随

着文化旅游产业发展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增减。

二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

（一）领导小组实行联席会议制度。领导小组每月底召开一

次联席会议（与市加强嵩山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世界地质公

园保护管理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一并召开），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临

时召开。联席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召集，领导小组办公

室负责组织。会议议题主要是通报巡视督查、旅游投诉和各成员

单位工作开展情况，研究解决重点案件，安排部署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定期报告制度。各成员单位每周五前要将工作开

展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由办公室汇总后报领导小

组领导和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，报告工作由成员单位联合

执法联络人负责。

（三）建立联合执法机制。领导小组每月组织一次联合执法

行动（与市加强嵩山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世界地质公园保护管

理领导小组联合执法行动一并进行），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临时举行。

参加单位及人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。领导小组每月确定一个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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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执法重点，并报联席会议研究同意后，集中时间、集中人员、集

中物力进行彻底整顿和规范。各有关单位对巡查、其他执法活动中

发现的违法行为，本单位无权处理或需要其他部门协同处理的，应

于当天报领导小组办公室登记在册，并经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后，由

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通知有关单位处理或实施联合执法行动。领导

小组办公室与市信息网络中心要在市政府内外网建立提升旅游形

象行政执法处理专栏（结合嵩山风景名胜区行政执法处理专栏建

立），明确专人负责；对领导小组办公室或旅游局提交的应处理事

项进行网上公示，对领导小组办公室或旅游局通知办理完结的事项

予以删除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明确一名分管领导、一名中层负责

人（作为联络人）及具体承办科室，做到责任到人，职责明晰。

（四）建立旅游投诉快速处理机制。整合旅游投诉管理资源，

建立 24 小时旅游投诉热线，完善旅游投诉网上处理通道，建立健

全旅游投诉快速处理机制，具体办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另行制订。

（五）建立长效督查机制。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和领

导小组办公室要把此项工作作为长期督查的重点内容，抽调相关

人员，组成联合督查组，制订督查考核办法，重点加强对网上公

示事项的督查，通过明察暗访、拍照摄像和量化考核等方式，坚

持不懈地开展日常抽查和督导，结果作为考核各成员单位全年工

作的重要依据。实行月通报和限期整改制度，领导小组办公室每

月通报一次联合督查情况，并根据督查和旅游投诉情况，下发“限

期整改通知书”，由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限期整改。

三、严格履行工作职责

各成员单位在全面完成《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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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登封市提升旅游形象的监督及责任落实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登办

〔2010〕54 号）下发工作任务的基础上，要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

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各自职责，针对景区（点）、城区、旅游

沿线的经营、价格、治安、卫生、餐饮、住宿、购物、运输等行

业开展专项整治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，提升全市旅游整体形象。

四、强化问责和奖惩

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制订提升旅游形象工作评比办法，对表现

突出的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，对工作落后的单位启动行政问责机

制，对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存在的行政不作为、乱作为、失职、渎

职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同时，各成员单位要开展各行业的评

比活动，严格从业资格动态管理，对排名后三位的实行黄牌警告，

对整改不到位的实行从业限制。

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

主题词：旅游 制度 通知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武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

察院。

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 月 17 日印发


